关于教职工暑假疗（休）养活动的安排意见
依据中心2007年职工疗（休）养工作安排意见，到2014年中心工会已连续八年每年按职工总人数的10%左右给各学校分配指标，共组织职工家属疗（休）养达到一千多人次，近80%的职工享受了一次疗（休）养待遇。鉴于今年以来气候变化多样，自然灾害多发，特别是最近旅游业连续发生事故以及统一组织线路相对单一等原因，不宜再集中安排教职工疗（休）养活动。2015年起，参照长庆油田公司职工疗、休养的做法，中心工会对符合条件尚未疗（休）养的教职工，依据各学校2007-2014年未参加疗（休）养人数按比例分三年分配名额，由教职工个人自由进行疗（休）养，之后按中心规定凭相关发票核销费用。2018年起教职工疗（休）养执行陕西省事业单位相关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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